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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机构编制、人员构成等。
1.职能职责
（1）负责处理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统转信件，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区委、区政府及其领导同志来信，接待到区委、区政府来访的人民群众，走好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组织服务工作。
（2）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委和省政府、市委和市政府、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批示件的落实情况，向各乡镇、办事处、农林场和区直部门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交办事项的处理情况。
（3）综合反映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意见、建议和问题，指导全区信访业务；研究、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
（4）协同有关部门处理跨乡、镇、办事处和跨部门的重大信访问题；协调处理群众赴京到省市来区上访和异常突发性信访事项。
（5）掌控全区信访工作动态，提出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的措施，对信访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提出处理意见；组织信访干部的培训；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信访信息，为区委、区政府决策和指导工作服务。
（6）承办区委、区政府及区委办、区政府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
零陵区信访局为正科级单位，内设3个股室，分别为办公室、信访室、调纠室。另下设区信访服务中心，为区信访局所属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3.人员构成
本部门核定编制24名，截止2024年底，实有人员20名，其中：机关行政人员7人，事业编制13人，退休人员4人。
（2）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1.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决算总支出542.49万元。基本支出34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37.14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03.86万元。项目支出201.49万元，其中信访业务支出201.49万元。
2.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部门2024年度收入决算数542.4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36.93万元，其他收入5.56万元；支出决算数542.4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1万元，项目支出201.49万元。
3.“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6.56万元，决算支出3.8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公务接待支出3.87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35.44万元，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36.67万元，公用经费支出98.77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01.49万元，其中信访业务支出201.49万元。主要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全年累计接待来访群众773批1875人次，反映信访事项663件，及时化解415件；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785件，及时处理化解698件，初信初访量同比下降44.8%；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责任单位及时受理率、按期答复率均为100%；全系统申诉、求决信访程序一次性化解率为99.38%；到国家信访局和省信访局信访总量均同比下降；全年没有发生5人以上赴省进京集访，没有发生有影响的群访事件，没有发生有影响的网络舆情，信访法治化考核的各项指标均居全市前列。绩效管理情况较为理想，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
2.效益情况
2024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市信访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全区信访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信访工作融入群众工作，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的工作思路，努力在“稳”字上做文章，在“控”字上用好力，在“解”字上求实效，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能力水平，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有力地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管理意识稍有薄弱，绩效评价专业度不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提高对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的重视程度，加强对绩效评价工作的业务学习，提升绩效评价工作的质效。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报财政审核后，按要求及时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